附件一

115年度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情形自我檢核表
115年度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情形自我檢核表
（檢核114年度首長宿舍、職務宿舍及眷屬宿舍管理情形）
	自我檢核機關：　　　　　　　　　　　　　　　
	填表人：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115年    月    日


 
	項次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其他/
備註說明

	
	
	是(有)
	否(無)
	

	一
（一）
	宿舍一般管理
首長宿舍、職務宿舍是否依「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規定至少辦理2次居住事實查考作業
	
□
	
□
	
□	宿舍未出借

	（二）
	眷屬宿舍是否依「中央機關眷屬宿舍管理要點」規定至少辦理1次居住事實查考作業
	□
	□
	□	無此類宿舍

	（三）
	宿舍設備及家具是否檢（盤）查
	□
	□
	□	無設備家具

	（四）
	宿舍內國有財產是否依規定列帳
	□
	□
	□	無國有財產

	（五）
	有無加強檢視首長宿舍之水電、瓦斯及相關電器設備，檢修老舊管線，減少不必要耗用量
	□
	□
	□	無此類宿舍

	（六）
	首長宿舍室內使用面積（不含附屬建物面積）是否符合「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要點」規定
	□
	□
	□	無此類宿舍

	二
（一）
	宿舍借用管理
有無依宿舍管理手冊第5點擬訂職務宿舍管理規定報權責主管或主管機關核定
	
□
	
□
	
□	無此類宿舍

	（二）
	職務宿舍之核借有無訂定積點標準
	□
	□
	□	無此類宿舍

	（三）
	是否與首長宿舍、職務宿舍借用人簽訂宿舍借用契約
	□
	□
	□	無此類宿舍
□	宿舍未出借

	（四）
	職務宿舍借用契約是否辦理公證
	□
	□
	□	無此類宿舍
□	宿舍未出借

	（五）
	是否依「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規定向職務宿舍借用人收取宿舍管理費
	□
	□
	□	無此類宿舍
□	宿舍未出借
□	依其他法令規定免收【免填項次二（六）】

	（六）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取後是否解繳國庫
	□
	□
	□	無此類宿舍
□	宿舍未出借

	（七）
	職務宿舍之水電、瓦斯等費用是否由借用人負擔
	□
	□
	□	無此類宿舍
□	宿舍未出借

	三
（一）
	[bookmark: _GoBack]不合續住之處理
宿舍借用人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退休、撤職、休職、免職或在職死亡等不合續住資格時，是否依規定通知借用人或其遺族限期搬遷
	
□
	
□
	
□	無不合續住情事

	（二）
	未依限搬遷之占用戶處理
1.	是否依規定追收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
	
□
	
□
	
□	無占用情事

	
	2.	是否循程序排除占用
	□
	□
	

	四
	財政部同意留用之眷屬宿舍房地使用情形
依「中央機關眷屬宿舍清查處理計畫」及後續處理方式報經財政部同意留用之眷屬宿舍房地有無依計畫使用
	
□
	
□
	
□	無此類情事

	五

（一）
	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線上傳輸系統（下稱系統）資料更新情形
經管宿舍戶數及使用情形是否與系統登載相符
	

□
	

□
	

	（二）
	在外租用房舍作為首長宿舍或職務宿舍，是否於系統登載宿舍資料
	□
	□
	□	無租用情事

	（三）
	宿舍管理情形異動時（含借用、歸還及用途廢止等使用狀況變更），是否於系統更新
	□
	□
	□	無異動情事

	六

（一）
	主管機關對所屬宿舍管理機關114年度辦理檢核情形（主管機關填報）
對所屬宿舍管理機關是否辦理實地訪查（勾選”是”者，請填竣本項）
實地訪查後，是否作成紀錄
	

□

□
	

□

□
	

□	無所屬機關
□	所屬機關無列管宿舍

	（二）
	對所屬宿舍管理機關書面檢核或實地訪查所發現缺失是否列管督導改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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